附件2
青岛市博士后流动（工作）站科研资助申请表

	博士后流动（工作）站名称
	
	设站时间
	

	本年度招收首位博士后人员时间
	姓名，进站时间
	截止当前本年度已招收人数
	

	博士后人员开展应用研究项目课题名称（列举）
	姓名，课题名称

	设站单位
	中国海洋大学

	通讯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中国海洋大学人事处
	邮政编码
	266100

	联 系 人
	房桂英
	联系电话
	66782183

	拨款账户
	中国海洋大学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青岛市市南区第二支行

	账    号
	226007730053

	申请事由
	我单位╳╳博士后科研流动（工作）站于╳年╳月╳日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并开展了应用项目研究，符合《关于实施“青岛英才211计划”加快推进“百万人才集聚行动”的意见》（青办发〔2012〕19号）和《青岛市博士后培养留青计划实施意见（试行）》（青人社发〔2013〕31号）关于享受博士后科研流动（工作）站科研资助的相关规定，申领科研资助5万元。
    我单位保证上述填报内容真实、准确，若填报失实或违反有关规定，本单位将承担全部责任。

              负责人（签字）：              设站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市人才工作

领导小组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注：请设站单位将列举的博士后人员开展应用研究项目课题等附件材料一并报送青岛市人社局博士后工作处
